
2012年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教育学）专业
在职申请硕士学位研修班招生简章

 

为提高英语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和学位层次，培养适应教育现代化需要的具有理论研究能力与创新精神的英语教育专家，经浙江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师资处批准，浙江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决定继续面向全省招收2012年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教育学）专业在职申请硕士学位进修班。
一、培养目标 

按照浙江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学习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教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和专题讲座，参加全国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英语考试、学科综合考试，达到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考核要求和硕士学位论文授予条件，使学员们掌握本专业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能获得硕士学位，提高学员的英语教育研究的能力与教学水平。
二、招生对象 

思想政治和工作表现好，具有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上（时间算到参加同等学力外语考试与学科综合考试止满三年），在申请学位的专业或相近专业做出成绩，年龄在45岁以下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或其它专业技术人员。凡获得县市级以上先进称号或奖励者，优先录取。

未获学士学位或年龄超过45周岁的学员，可报名参加本期研修班学习，学习考核合格者发研究生主干课程成绩结业证书。

三、课程设置 

本专业开设《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论》、《阅读与写作》、《学术写作》、《英语教学论》、《英语教学论》、《外语教育语言哲学研究》、《课程与外语教师发展》等研究生学位专业课（含3门选修课），另开设若干专题讲座。课程开班后具体情况可作适当调整。

授课教师：聘请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等教授、博士担任授课导师。

四、进修时间与方式 

主要课程进修时间：2012年7月—2014年2月
学习时间共分二段：第一阶段课程学习与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课程学习结束后，参加国家组织的同等学力英语（或日语）与学科综合考试。取得合格成绩，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进修方式：函授。采取自学与面授相结合的方式。集中授课3—4次。

授课地点：第一阶段研究生主干课程学习期间，根据学员需求,拟在杭州市区、宁波市区、浙师大授课，如果学员相对集中，可以在学员工作地单独开班，但参加课程学习人数必须30人及以上。

   对参加同等学力考试的学员，根据学员要求，结合考试情况，组织考前辅导。考前辅导不再另外收费。如需要考前用书，由学员自行购买。

五、结业考核与证书 

凡参加第一阶段学习的学员，各门课程成绩合格，发给研究生主干课程结业证书。对中小学教师，根据教师要求，可增发浙江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卡。

参加全国同等学力在职申请硕士学位英语考试（如果本人要求，可以参加日语考试）与学科综合考试（根据学员要求，可以分期分批组织外语与综合课的考试），成绩合格者，进入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１篇，参加论文答辩，论文答辩通过者，可获得硕士学位。

参加本期研修班获得的结业证书或学位证书、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卡等，可作为继续教育及今后晋职的依据之一。优秀毕业论文将推荐或结集发表。 
六、收费标准 

根据有关规定，第一阶段每位学员缴纳进修费10000元。完成全国同等学力英语考试（或日语考试）与学科综合考试合格成绩的学员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每位学员缴纳论文指导费、论文评审及答辩等费用按浙江师范大学有关规定执行。

七、报名与录取 

学员可直接向外国语学院报名。

填写《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研修班报名表》（文末可下载，可复印），经所在单位签字并加盖公章，于2012年5月30日前寄交。

联系地址：浙江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邮编：321004

联系人：吕樱      联系电话：0579-82298214   传真：0579-82299168
录取办法：外国语学院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核，对符合规定条件者寄发《录取通知书》。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2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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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日期
	年   月   日
	照
片
（加盖推荐
   单位公章）

	身份证件号码
	
	
	
	
	
	
	
	
	
	
	
	
	
	
	
	
	
	
	

	现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本人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邮编）
	(        )
	

	最后学历
	    年  月毕业于               学校             专业
	获学士时间
	年  月

	考生
个人简历
	起止年月
	在何地、何部门、任何职务（从中学开始填写）

	
	
	

	以上各项由考生本人填写

	考生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_____________      部门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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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部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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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一式三份，分别由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师大研究生学院、考生所在单位各留存一份。

